	宜蘭縣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設計自主檢查表

	設置人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章
	

	　　　                字第　　　　　      號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第　　次變更）案，業由本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檢討後均符下列法規，敬請　貴府備查：

01.□所附文件內容均詳實填寫。
02.□設計圖說(包括修正處)均有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章。

03.□已附現況位置圖(圖面應註明四週相關道路)

04.□各層平面均依比例繪製(比例尺1/100)

05.□污水管渠及雨水管渠應分開設置，不得混接
06.□用戶排洩之下水水質超過下水道機構公告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下水水質標準者，於排入下水道前應設置預先處理設施
07.□鑄鐵管及其管件設置於地上者，應有防銹保護層
08.□用戶應於其建築基地內擇與所接用下水道最近距離處，設置人孔或陰井，並以連接管接用污水下水道
09.□數建築物之用戶污水排洩於同一巷弄私有土地範圍內者，應同時申請連成一系統後接入設置於道路旁之陰井或人孔；其有事業廢水排入時，應另設置適當量水及採樣設施
10.□污水下水道未到達地區預設之用戶排水設備，其銜接建築物地下層污水處理設施之污水管，應設置切換裝置及供地上層污水匯流後直接排入地面預留陰井之連接管線，並應設置可供單獨收容地下層污水量之污水坑及抽入地面預留陰井之連接管
11.□用戶排水設備聯接入公共下水道之污水管渠( □其最小管徑為100公厘，其坡度達百分之一以上 □因情形特殊橫坡度無法達到規定經予以縮小，但流速大於每秒60公分)

12.□污水管渠落差在六十公分以上者，應設置跌落人孔或陰井
13.□污水管渠應於起始點、變更方向、坡度變化、斷面變化、地形急下降或管渠會合點設置陰井或人孔
14.□污水管渠應於起點、終點、會合點、彎折點及管徑變化點設置陰井或清除孔，在相同管徑管渠直線部分之設置間隔，不得超過管徑之二百倍
15.□建築物地下層污水無法藉重力排入污水下水道者，應設置污水坑及抽水設施，直接抽入陰井或人孔，抽水機出口應設置逆止閥
16.□污水管渠管材為塑化類管者，應為橘紅色，其他管材應有橘紅色之顯著標示。管材接合應為水密性之構造，接頭數應減至最少
17.□污水人孔、污水陰井、匯合井及清除孔之框蓋應能承受車輛載重；污水人孔及污水陰井之框蓋應有污水標示，用戶排水部分並為密閉式
18.□污水排水系統已裝設：存水彎、清除口、通氣管、排水中含有油脂、砂粒、易燃物或其他固體物時，設置油脂截留器或分離器等攔污設備

19.□用戶排水設備污水管接至公共污水下水道人孔時，不得由人孔爬梯處接入，且須設有跌落設施。

附註：本表計有第                     項(共      項)，因不適用本案，故未勾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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